顺德区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资金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支持企业抢抓订单、稳定外贸出口，根据商务部关于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推动“十五五”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最新工作部署，及国家、省、市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顺德区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资金(以下简称本资金)，是指由区财政预算安排，用于我区引导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资金。

第三条  本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遵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遵循诚实申报、公正受理、公开透明、专款专用的原则。
第四条  本资金旨在鼓励我区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增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防风险意识和竞争力，进一步降低企业投保负担，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保驾护航。
第二章  资金支持对象和标准
第五条  本资金支持的对象为依法在顺德区内诚信经营且上年度出口额为1000万-6500万美元的成长型企业。
第六条  对自主向国家批准从事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投保除“普惠平台类”外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产品，并已缴纳保费的企业，按实缴保费的30%给予资助，单家企业获支持金额不超过5万元。单个项目资助金额低于0.1万元的不予资助。
第三章   资金申请、审核、拨付
第七条  区经济促进局通过佛山市政府扶持资金综合服务平台（以下称佛山扶持通，网址：www.fsfczj.foshan.gov.cn）发布有关政策文件、开展项目申报审核与信息公开。
第八条  区经济促进局根据当年财政预算安排情况及有关工作进度发布申报指南，明确本资金的申报渠道、申报条件、扶持范围及标准、申报时间、申报及审批程序、咨询电话等。
第九条  区经济促进局负责申报项目的审核工作。对通过审核的项目，在佛山扶持通及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官方网站上公示7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区经济促进局发布本资金分配结果。 

如当年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资金总额大于当年本资金预算安排，将以各企业申请资金占总申请资金的比重作为权重，分配本资金至各企业，具体以当年资金申报通知为准。

区经济促进局将按照资金分配结果办理资金拨付等相关手续。申报企业收到本资金后，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

第四章  信息公开
第十条  区经济促进局应在单位网站及佛山扶持通上公开如下信息：
（一）资金管理办法。
（二）资金申报指南。
（三）资金分配结果公示。
其他按规定应公开的内容。
第五章  管理部门和职责
第十一条  本资金由区经济促进局负责管理。
第十二条  区经济促进局为本资金的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下列工作：
（一）负责本资金的具体管理工作，提出资金设立和调整申请，牵头制定资金管理办法，编制并执行资金预算；
（二）监督资金的使用并确保实现绩效目标，公开资金信息等；
（三）资金预算下达后，尽快组织项目实施，按照规定的使用范围加快支出进度；

（四）负责与本项目资金有关的其它工作。

第六章   资金的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申报单位在本资金申报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弄虚作假行为的，依法追回本资金，3年内取消其申报本资金资格，并向社会公开其不守信用信息；涉嫌犯罪的责任人员，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区经济促进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在有关法律政策依据发生变化时，本办法将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进行评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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